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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法

地处浙中的金华，素有“ 历史文化之邦、名人荟萃之地、文风鼎盛之城、山清水秀之乡”的美誉。在这座兼具古典文化积淀和现代生活气息的城市里，普法依法治市
工作正扎实推进。

连续
4

年摘下省级“ 平安市”称号；连续
2

年被省委、省政府评为“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”；位列首批“ 国家知识产权工作示范城市”……普法，在金华的经济
发展、社会和谐、民主法治建设中，正不断谱写着动人篇章。

2009

年
12

月
4

日， 第
9

个全国法制
宣传日的晚上， 义乌剧院成了外来建设者
欢乐的海洋。 这天，“ 义乌市十佳外来建设
者学法守法用法标兵”受到隆重表彰。

来义乌工作
6

年的李华就是获奖者之
一。 她现在已经是义乌市鑫挺人造革有限
公司的部门主管， 同时还兼管着全公司的
普法工作。

“ 司法局、普法办以及工会，都常常给
企业发放普法资料， 这些资料对企业员工

法律意识的提高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 ”李华
说，生活在这个外来人口占

2/3

的城市里，

他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、 乃至世界各地的
人，觉得很挺踏实也很安全。

手握奖杯， 她一再表示自己会再接再
厉：“ 带着全公司的外来建设者学法用法守
法，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 ”

省司法厅副厅长、 省普法办主任陈志
忠说：“ 外来务工人员是城市的建设者，是
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， 更是各级法制宣

传教育部门开展针对性
服务的重点对象。促进企
业自觉维护员工合法权
益，引导外来务工人员依
法表达利益诉求，在全社
会营造关爱、尊重、善待
外来务工人员的法治环
境，是我们的责任。 ”

现今社会，法律之于
人们的生产生活，就像阳
光和空气之于人们的生
命，须臾不可或缺。 普法
工作必须做到“ 到什么
山，唱什么歌”，要根据不

同宣传对象，选择不同宣传手段和形式。

金华全市，共有
246

万流动人口。为了
做好这个群体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， 金华
市专门组织开展了全市外来务工人员情况
调研，重点了解掌握外来人员的法律素质、

法律需求以及工作生活情况。

金华市司法局局长刘净非告诉记者：

“ 根据外来人口流动性大的特点，我们非常
讲究对该群体普法工作的灵活性， 坚持法
制宣传教育与外来人口的日常工作、 生活
规律相符合，与外来人口日常管理相结合，

体现对外来建设者的尊重和关怀。 ”

在义乌，“ 加强对外来建设者的服务”

被列为全市的十大实事之一， 义乌市总工
会职工维权的创新模式， 受到了胡锦涛总
书记的批示；在浦江，设在劳务市场、汽运
中心里的“ 普法超市”，成为对流动人口的
普法第一站，设在那里的“

148

”法律援助服
务窗口， 能让流动人口享受到快捷便利的
法律援助服务；东阳市利用企业报、市场报
对流动人口进行法制宣传，以法律咨询、以
案说法、 新法解读等栏目有针对性地开展
宣传，受教对象达

200

多万人次，深受广大
职工的欢迎。

古城谱新曲 普法为民生

领导干部带头学法
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是“ 王道”

从
2009

年
12

月
2

日到
31

日 ， 再从
2010

年
4

月
2

日到
25

日 ， 两个阶段共
54

天， 金华市展开了涉及
140

辆车、 上千名利
害关系人的城乡公交统筹改革工作。

在此过程中， 金华市政府专门组建法律
服务团队， 为整个改造工程提供全程的法律
参谋， 使得这项城乡居民密切关注的“ 民生
工程” 得以顺利完成。

金华市交通局副局长董一平认为， 律师
业务素质好、 政策水平高， 吸收他们参与政
府重大事务 ， 等于给政府行为多上了一层

“ 保险”， 能有效防范和化解执法行为中的法
律风险。

像这样运用“ 法律智囊团” 参与政府决
策的例子， 在金华比比皆是。

常言道， “ 村看村， 户看户， 群众看干
部”， 领导干部是广大人民群众效仿的对象，

他们对待学法用法的态度以及法律素养的高
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单位、 一个部门乃至一个
地区的法治化建设进程。

2007

年， 金华市
委组织部、 市委党校和市普法办等联合下发
了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的实施意见， 完善了党
委 （党组） 中心组学法 、 领导干部法制讲
座、 任前考法、 法律知识培训、 法律知识考
试考核等制度。

几年来， 全市共为党政领导干部上法制
课

90

余场， 内容主要涉及 《 宪法》 、 《 行政
诉讼法》 、 《 行政处罚法》 、 《 公务员法》 、

《 审计法》 、 《 劳动合同法》 等法律法规。

在学法活动中， 金华市党政主要领导坚
持身体力行 、 率先垂范 ， 形成了良好的氛
围。

2008

年， 金华市
30

名符合考试条件的
省管领导干部参加法律考试， 市委书记徐止
平带头参加考试；

2009

年， 包括市委书记
在内的全市

55

名省管领导干部全部参加了
领导干部学法用法“ 网上作业”， 成绩全部
达到了优秀。

为了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对法律知识学习
的重视程度， 金华市加强了对领导干部任前
法律知识考试、 考核的监督力度， 还明确规
定： 市、 县两级人大在市、 县 （市、区） 政
府换届中要对拟任命提拔或调整担任新职务
的领导干部进行任职前的法律知识考试考
核， 对考试不及格的， 人大常委会不予提请
任命。

学习是手段， 运用法律知识， 切实解决
百姓关注的问题才是领导干部学法的“ 终极
目的”。

2009

年， “ 市长接待日” 中市领导共
带领律师参与接访

101

批计
1003

人次， 对群
众提出的问题都在法律框架内予以切实解
决； 政府在重大决策、 重大项目研究、 重点
工程建设推进、 重大群体性事件应对时， 都
有“ 法律顾问” 参与其中。 严格依法决策、

自觉依法行政， 已经在金华的机关干部中，

成为习惯和自然。

这些天， 省委、 省政府制定出台 《 村
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规程 （试行）》 的消息，

让金华武义后陈村的干部群众倍感振奋。

“‘ 村务监督委员会’ 制度诞生在我
们村里， 现在已经被省里推广到全省

3

万
多个行政村， 在全省开花结果了！” 后陈
村党支部书记何荣伟介绍， 他们村的村务
监督委员会成立于

2004

年。 所有成员都
是从村两委领导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之外
的村民当中推选出来的， 并向村民代表会
议负责。

监委会的 “ 权力 ” 可不小 ： 可以
“ 对村两委不按村务制度作出的决定或决
策提出废止建议”； 除党支部召开的党务
会议， 村里其他一切会议 ， 监委会成员
都可以参加 ； 如果问题不能在村内依照
程序协调解决 ， 还可以直接向街道办事
处或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以获取支持 。 通
过监委会， 村民可以实现对村务 、 财务
事事处处的监督。

“ 后陈经验” 是金华人在基层民主法
治建设中的一次创造性的
尝试。 “ 五五” 普法期间，

这样的尝试在金华并不少
见。

2008

年 ， 金东区鞋塘
镇上明堂村的村两委会议，

开到了浙中律师事务所的
会议室里 ， 两名律师作为
特邀嘉宾全程参与。

这天会议讨论的 ， 是
该村决定为符合条件的

40

多户农户集资建房的问题。

由于涉及
60%

以上村民的
利益 ， 受关注度很高 ， 而
且房屋建设 、 分配 、 成本
分摊等事项涉及诸多法律
问题 ， 村干部觉得非常棘
手， 希望与村里结对的律师能提供帮助。

在律师的参与下， 该村多次在律师事
务所召开村两委会议。 同时， 结对律师多
次和村干部交流， 并来到村里直接听取建

房户的意见和想法， 提出了一系列避免纠
纷的措施和方法 ， 并起草了 《 建房协议
书》 ， 从而保证整个项目的顺利进行。

金华市司法局局长刘净非介绍， 为给

广大的农村提供更多更有实效的法律宣传
和法律服务，

2008

年
5

月
9

日， 金华市
正式启动了“ 百名律师联百村” 活动， 此
后迅速得到推广。 到

2008

年底， 全市已
有

331

名律师联系了
661

个行政村， 效果
非常显著。

“ 结对活动开展以后， 我们自己也比
以前更懂法了。 村里的大事小事， 都得依
法办， 依‘ 规矩’ 办。” 金山村村委会主
任徐秋平拿着不久前结对律师帮助制订的
《 村规民约》 说， “ 别看这薄薄的

3

页纸，

它就是我们村里今后办事的‘ 规矩’！”

2008

年， “ 百名律师联百村” 活动被
评为浙江省

2008

年度“ 十大行风新事”；

2009

年， 该活动的“ 升级版” ———“ 千村
千顾问” 登台亮相， 法律工作者无偿为农
村“ 送法律”； 今年， 该系列活动的第三
部曲———融入政府责任的“ 农村法律顾问
制度” 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当中。

法律服务农村 基层民主法治创意多多

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流动人口普法教育“ 灵活化”

■本报记者陈岚

五五普法回眸 金华市

省管干部参加学法用法考试

法律进乡村启动咨询现场

后陈村监委会挂牌

向老外宣传税法


